附件二：评标办法及评标标准
一、评标办法
评审小组对供应商的报价、技术、商务等方面内容按百分制打分。（计分方法按四舍五入取至百分位）
二、评分方法
（一）对进入详评的，采用百分制综合评分法。
（二）计分办法（按四舍五入取至百分位）：
1、价格分…………………………………………………………………………20分
（1）以满足采购文件要求且最后报价最低的供应商价格为基准价，其价格分为20分。
（2）某供应商价格分 =基准价/某供应商评审报价金额×20分。
2、技术分…………………………………………………………………………39分
（1）技术性能分（满分9分）
技术参数、性能（配置）等各项要求均无负偏离的得9分。每有一项（不带▲号）负偏离的扣3分，直至扣完为止。
（2）教材出版方案分（满分18分）
一档（0分）：未提供服务方案或提供的方案与本项目不符；
二档（6分）：出版方案定位简单，教材出版流程、进度控制、出版时间、排版时间、方案进度和工作计划粗略，服务组织机构和人员配备一般，排版等质量相对一般，基本满足实施要求；
三档（12分）：出版方案定位较明确，教材出版流程、进度控制、出版时间、排版时间、方案进度和工作计划合理比较紧凑，服务组织机构和人员配备良好，印刷和版面设计、排版等质量相对良好，良好满足实施要求；
四档（18分）：熟悉项目情况，出版方案定位明确，教材出版流程、进度控制、出版时间、排版时间、方案进度和工作计划合理紧凑，服务组织机构和人员配备优秀，印刷和版面设计、排版等质量相对优秀，契合采购方的要求。
（3）投入的人员能力分（满分12分）
响应文件中提供投入人员一览表，其中：
①供应商具有编审（正高）职称的终审人员，每份得2分，满分4分；
②供应商具有副编审（副高）职称的复审人员，每份得1.5分，满分3 分；
③供应商具有编辑、出版相关的中级职称的人员，每份得1分，满分3分；。
[bookmark: _GoBack]注：上述人员须提供身份证复印件、职称（资格）证书复印件，加盖供应商单位公章，否则不予认可）。
④供应商编辑人员参加省级、国家级编校技能大赛，获得国家级三等奖或以上的，每人次得2分；获得省级三等奖或以上的，每人次得1分；满分2分（需提供获奖证明材料复印件，并加盖供应商单位公章）。
3、售后服务方案分……………………………………………………………16分                      
一档（0分）：未提供售后服务方案或提供的方案与本项目不符；
二档（5分）：供应商售后服务方案简单，方案内容包含有对质保期内、外出版物质量保证相关措施的描述，内容没有明显疏漏，方案中提供距离采购人最近的服务机构或网点地址及相关售后服务人员名单、联系方式，方案总体符合采购文件要求；
三档（10 分）：供应商售后服务方案较详细，方案内容包含有对质保期内、外出版物质量保证相关措施的具体描述，措施可行、渠道合理，方案中提供距离采购人最近的服务机构或网点地址及相关售后服务人员名单、联系方式，方案总体符合采购文件要求；
四档（16分）: 供应商售后服务方案全面、详细，方案内容包含有对质保期内、外出版物质量保证相关措施的具体描述，描述清楚、可行，措施到位、有针对性，资源配置合理，方案中还应提供距离采购人最近的服务机构或网点地址及相关售后服务人员名单、联系方式，退换便利，方案总体符合或优于采购文件要求。
4、业绩分………………………………………………………………………10分
供应商自2020年1月1日以来的同类项目成功案例（提供同类项目的中标通知书或合同复印件，并加盖单位公章），每项得2分，满分10分。
5、信誉分………………………………………………………………………15分
（1）供应商出版的教材获得首届全国教材建设奖项，特等奖加3分，一等奖加2分，二等奖加1分，满分6分；
注：供应商须提供获奖证书复印件或国家公示文件（含文件批号）复印件，否则不予认可。
（2）供应商获得国家级“十四五”规划教材（职业教材）立项40种以下得1分，41～100种得3分， 101种以上得6分，满分6分。
注：供应商须提国家公示文件（含文件批号）复印件，否则不予认可。
（3）供应商2019年以来主持或策划的出版项目获得国家级奖项（中国出版政府奖、中华优秀出版物奖、“五个一”工程奖）或者获得国家资金扶持（入选“十三五”国家重点规划出版项目、国家出版基金项目、国家古籍整理出版项目、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每有1项得1分，满分3分。
注：供应商提供证书或其他证明材料复印件，否则不予认可。
总得分 = 1 + 2 + 3 + 4 + 5
三、成交候选人推荐原则
本项目评审小组将按照得分由高到低顺序排列推荐成交候选供应商。得分相同的，按响应报价由低到高顺序排序，最后报价相同的，按实施方案优劣顺序排列。根据评审小组推荐的成交候选人，由采购单位按顺序根据有关规定书面确定成交供应商。排名第一的成交候选人为第一成交供应商，排名第一的成交候选人放弃成交、因不可抗力提出不能履行合同，或者采购文件规定应当提交质量保证金而在规定的期限内未能提交的，采购单位可以确定排名第二的成交候选人为成交供应商。排名第二的成交候选人因前款规定的同样原因不能签订合同的，招标采购单位可以确定排名第三的成交候选人为成交供应商，其余以此类推。


